
《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库规范》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 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城市地质调查是公益性基础地质调查工作。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广东省的决策部署，夯实我市基础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地质资源、地质灾害现状数据基础，促进相关数据融合的重要工作；是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关规划，建设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的重要基础；是提升高度城市化精细化管理水平，促进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支撑；是提高地质环境信息服务能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地质资源保障能力的基础；是健全完善城市地质安全监测预警体系的重要依据。
对城市地质调查工作产生的多源、异构、海量地质数据进行分类、标准化处理、建库，以实现城市地质调查相关地质资料和成果的汇集、统一管理和有效利用，是城市地质调查工作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城市地质调查工作成果能否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和体现。
目前，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库如何建设，未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地质行业发布了3个相关标准《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内容与数据库结构》（DZ/T 0352-2020）、《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库结构规范》（DD2015-04）和《广东省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库规范》（T/GDBX 034-2020），标准对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库内容做了一般性规定，未考虑或体现深圳地方或城市特色。
（2） 规范编制的必要性
2020年11月，深圳市印发了《深圳市城市地质调查实施方案（2020-2022）》（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要全面摸清深圳市地质资源、环境、灾害与地下空间资源的基本情况，高标准构建三维地质结构模型，提高城市地质工作管理水平，健全城市地质调查成果共享制度，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提供地质基础支撑。
城市地质调查工作量大、专业性强、时间紧，需统筹协调多方单位共同参与。我市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经过大量的基础地质、环境地质调查，尤其是工程地质勘察工作，已产生大量的地质基础数据，散落在各技术单位或技术人员手上。同时，城市地质调查工作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大量的基础数据资料。为更好地收集、整理和使用地质资料，建立完善的数据库以及数据管理和应用平台，为我市大量分散的地质数据提供标准化要求，为后续地质资料汇交制度的出台提供依据，需通过编制《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库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以确保一手的地质资料能充分整合，并在各行各业中发挥最大利用价值，为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数据支撑。使海量地质数据形成合力，为城市规划建设、城市环境与资源保护、城市运营管理、城市防灾减灾和城市地质信息服务提供信息化基础。
（3） 规范编制的意义
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具有多元性、多尺度性、强时序性。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库设计应充分考虑其复杂性，以数据库易用易扩展更新为主要目的，科学设计各类数据的结构和属性，编制具有深圳城市特色、在未来城市发展具有指导的数据库标准，将为今后深圳市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库建设和成果应用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对统一管理城市地质调查成果和提升应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为高度城市化地区的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库管理起到示范效应。
2、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实施方案》提出要全面摸清深圳市地质资源、环境、灾害与地下空间资源的基本情况，高标准构建三维地质结构模型，提高城市地质工作管理水平，健全城市地质调查成果共享制度，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提供地质基础支撑。城市地质调查工作量大、专业性强、时间紧，需统筹协调多方单位共同参与。为确保城市地质调查工作高质量按时完成，调查成果规范统一，需通过编制《规范》，指导和规范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库建设与软件开发，实现深圳市城市地质调查数据汇集，为城市规划建设、城市环境与资源保护、城市运营管理、城市防灾减灾和城市地质信息服务提供信息化基础。
2022年3月，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地质环境监测中心（以下简称“监测中心”）等单位完成了《规范》标准草案、立项任务书和建议书，并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2022年深圳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征集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申请立项。2022年5月，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规范》立项。
（二）主要工作过程
监测中心是隶属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承担全市公益性地质环境和矿产资源的调查、评价与危险性评估、负责地质环境监测及其数据库建设、地质灾害预警预报、相关专项防治等方面的技术性、基础性工作。监测中心一直致力于基础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等专业的技术服务工作，实施了一大批地质环境的调查评估、自动化监测和相关数据库及信息平台的建设工作，积累了大量的地质环境类的调查、勘查、监测等数据成果，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充足的数据。
1、立项调研阶段
根据实施方案要求，结合城市地质调查工作需求，分析地质数据组成和特征，开展数据库结构设计工作，创建不同类型数据表单，建立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库结构，制定数据库地层标准和数字化标准。根据规范及技术要求，将地质成果资料矢量化、标准化后录入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库，综合运用地球科学理论，借助先进科学技术手段，高标准构建我市三维地质结构调查模型。
根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成立城市地质调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深规划资源发〔2021〕136号）要求，监测中心负责城市地质调查总体设计和技术统筹，整合城市地质调查成果，构建三维地质结构模型等。因此，以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和监测中心为主要成员的编制组于2021年初进行了充分沟通，将编制本文件提上日程。
2021年，编制组对深圳市内，尤其是多个从事地质调查、勘查及数据库建设的单位进行了调研，并收集了监测中心相关科研成果，初步完成了规范草稿的编制，为项目申报提供了基础材料。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和监测中心等单位成立编制组，于2021年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了申报材料，虽未获批准，但经过1年的城市地质调查工作经验积累，更加明确了开展规范化工作的意义，坚定了继续开展此项工作的信心。
2、地方标准申报阶段
2022年1月，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2022年深圳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征集工作的通知》，编制组扩大了调研范围，更加明晰了本文件编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重新梳理了规范草案、参编单位及项目任务书等申报材料，《规范》于2022年3月申请立项。
2022年5月，依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2年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要求，《规范》正式下达任务，周期2年。
3、地方标准编制阶段
自收到批复文件后，在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主导和监测中心的号召和组织下，迅速组建了《规范》编制组，规范编制组在学习《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广东省标准化条例》《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国务院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等文件的基础上，查阅了多篇相关标准规范，在规范草案的基础上多次调整与修改。主要编制单位及部分编制组成员于2021年9月18日监测中心召开了启动会，确定了编制单位和人员、编制程序、进度安排、编制纪律等关键内容，为后续编制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21年9月~12月，编制组各自按照分工章节进行内容编制，于2022年1月陆续提交编制组进行并进行第一次统稿。经汇总整理，2022年2月，编制组统编完成了《规范》初稿（共8章）。
[bookmark: _GoBack]2022年3月~5月，编制组充分结合城市地质调查整体推进工作情况，针对本轮城市地质调查8个子项目承担单位补充新一轮的调研，重点根据各子项目调查的数据表单及内容进行全面的梳理和研究，在原规范初稿的基础上，调整了地质灾害专群结合监测预警类表与城市地质基础表数据字段差异；优化第五章调查表单内容，重新定义标准表模板和细化字段的定义及描述；修改生态环境地质外业调查工作表；增加土地利用调查类和采样类记录表、钻孔编码规则说明。经过重大调整和修改整理形成了初稿第二稿。
2022年6月~8月，编制组在初稿第二稿的基础上，结合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库建设需要，进行应用转化，形成的数据库建设需求分析方案顺利通过专家评审。2022年9月21日，深圳市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库建设成果通过专家评审。至此，以《规范》为依据的数据库正式进入试用阶段。
2022年10~2023年10月，数据库试用阶段，通过“边试边优化”的模式，在优化数据库的同时，逐步调整本文件相关内容，最终实现城市地质调查8个子项目承担单位将12435张调查表单的数据完整录入至数据库中。本阶段充分优化了本文件的实用性，并形成了《规范》（征求意见稿）。
2023年11月，编制组通过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本文件的征求意见稿发送至全市各区人民政府、市住房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城管和综合执法局、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建筑工务署等相关政府和职能部门征求意见；通过监测中心向省内相关技术单位发送征求意见稿，并收集各单位的反馈意见。经统计，编制组共收到反馈33份，整理后形成征求意见汇总表共180条。
2023年12月，编制组对180条意见进行了逐一响应并对规范进行了完善和修改，形成了《规范》（公示稿）。对于征求意见专家提出的180条意见，经整理汇总，编制组采纳或部分采纳的意见共144条，解释说明20条，无意见14条，未采纳的意见2条。
3、 主要依据
本文件编制引用的文件有：
[1] GB/T 958-2015  区域地质图图例
[2] GB/T 9649  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
[3] GB/T 13923-2006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4] GB/T 18972-2017  旅游资源分类、 调查与评价
[5] GB 21139-2007  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基本规定
[6] DD 2006-05  地质信息元数据标准
[7] DD2015-04  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库结构规范
[8] DD2019-05  水文地质调查数据库建设规范
[9] DZ/T0268-2014  数字地质数据质量检查与评价
[10] DZ/T 0303-2017  地质遗迹调查规范
[11] DZ/T 0306  城市地质调查规范
[12] DZ/T 0352-2020  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内容与数据库结构
[13] SJG 36-2017  深圳市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数字化规范
[14] T/GDBX 034-2020  广东省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库规范
4、 主要内容
1、范围
数据库内容以地质调查内容为主体，主要包括野外调查、工程施工与试验、地质环境监测、地质成果四大类数据。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以DD2015-04、DZ/T 0306-2017、DZ/T 0352-2020 及国家和行业其他相关标准为依据，确定数据库内容与结构。
3、术语和定义
对本文件涉及的术语和定义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4、总则
对于数据表的文件要求及约束条件进行规范。
5、数据库数据内容
地质成果要素类针对各专业地质成果，规定成果要素类的必要属性，数据采用文件数据形式管理。
6、要素类划分
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库的数据内容分为野外调查、工程施工与试验、地质环境监测、地质成果四个大类。
7、编码规则
对点要素、属性表、数据项及钻孔编码规则方法等进行了规定。
8、数据属性编码与结构
对野外调查、工程施工与试验、地质环境监测、地质成果四个大类数据编码及结构化进行了规定。
9、地层标准
对深圳市统一的地层序号编码规则进行了规定。
10、附录表
增加四个附录表内容，对成果样式进行定义。
5、 知识产权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内容。
6、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文件编制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7、 实施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文件批准发布后，计划在深圳市内的地质调查勘查、工程勘察等主管部门和主要的勘察单位进行宣传并贯彻实施。同时，建议主管部门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保障本文件的贯彻落实，并根据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开展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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